
福州市2026年为民办实事（路口遮阳棚）建设工程（施工）招标答疑纪要及补充通知书（编号01）

各投标单位：

关于福州市2026年为民办实事（路口遮阳棚）建设工程（施工）（招标项目编号：E3501000102802411001）招标文件的补充、修改和问题回复

如下：

一、招标文件补充、修改

1、本项目用于确定企业资质及等级的相关数据的依据内容修改为“城市道路工程（不含快速路）”

2、本项目执行“关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领域针对“出借资质供他人投标”违法行为行政处罚依据的指导意见”(闽建筑

〔2025〕4号)相关规定。招标文件第8章第1节资格文件中的“四、投标人诚信承诺函”已提供修正后格式（见附件1），未按要求提供的视为资

格审查不合格。

3、免缴投标保证金承诺函的“投标人在投标截止后撤销投标文件”条款予以删除，修正后的格式见付件2。

4、第二章投标须知前附表第40项的第15点不适用，予以删除。

5、本项目招标代理机构项目负责人姓名：林都。

二、答疑纪要

问题1：“投标人诚信承诺函”修正后格式：请提供。 

回答：见“招标文件补充、修改”第2点。

问题2：投标人诚信承诺函第六点是否按最新版本，免缴承诺函第一点是否删除？六、我单位如在本项目招标投标活动评标工作中存在串通投

标、弄虚作假以及出借他人资质的，本人自愿承担法律责任，接受相应刑事、行政和纪律处罚以及失信惩戒。我单位知晓现行法律法规对上述

违法行为的处罚条款，其中对于出借资质供他人投标违法行为，行政监督部门将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作出行政处罚。（1）投标人在投标截止后撤销投标文件。

回答：见“招标文件补充、修改”第2点和第3点。

本答疑纪要及补充通知书同时在福建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公共服务平台（https：//ggzyfw.fujian.gov.cn）、福州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信息网

（http://www.fzztb.cn/）、福州市电子招投标交易系统（https://fzztb.fzsggzyjyfwzx.cn/）上发布。

 

招  标  人：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

招标代理：福建联审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日    期：2026年5月8日

附件1：

投标人诚信承诺函

              （招标人名称）：

我单位参与   （招标项目名称及标段）   的投标。作为法定代表人，本人清楚知晓我单位在本项目投标活动的情况。本人已详细阅读承诺函的内

容，并在此郑重承诺：

一、我单位和我本人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守信的原则，依法依规参与本项目投标，没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没有借用资质给他人投

标。

二、经确认，我单位在本项目提交的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情况（应单选，并在方框内打“√”。未勾选的，视为默认选择第1项。）：

□ 1.由本单位在岗造价人员使用本单位实名或本单位员工实名的计价软件编制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 2.委托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编制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投标文件提供加盖双方单位公章的委托书，并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加盖负责编制的工程造

价咨询企业公章以及负责审核的一级注册造价师姓名章。同时，清楚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第（一）（二）项

情形及委托编制带来的风险，并自愿承担相应的违法后果。

☑ 3.按招标文件规定，无需提交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https://ggzyfw.fujian.gov.cn
http://zjztb.fqggzy.com


三、经确认，我单位在本项目投标过程中：

（一）从招标公告/投标邀请书规定的渠道获取招标文件以及招标控制价电子文件，没有通过其他不正当渠道获取招标文件。

（二）使用本单位自有办公设备编制、递交、解密投标文件。

（三）没有向其他投标人提供本单位的投标文件信息，也没有获取他人的投标文件信息。

（四）由本单位在岗人员办理投标保证金事宜。

（五）授权委托的投标代理人为本单位在岗人员。

（六）递交的投标文件及其有关资料（包括第三方提供的资料）没有弄虚作假。

四、我单位和我本人清楚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串通投标、弄虚作假的规定。清楚知晓

下列行为将被视为串通投标的情形，招投标监管部门将结合相关事实证据，依法予以查处。

（一）不同投标人的电子投标文件使用同一台计算机上传、解密（开标现场上传、解密除外）。

（二）不同投标人的电子投标文件使用同一台计算机编制。

（三）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报价文件使用同一台计算机或同一计价软件加密锁编制。

（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串通投标认定的其他行为。

五、我单位和我个人清楚并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

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的，依照前款的规

定处罚”的规定。

六、我单位如在本项目招标投标活动评标工作中存在串通投标、弄虚作假以及出借他人资质的，本人自愿承担法律责任，接受相应刑事、行政

和纪律处罚以及失信惩戒。我单位知晓现行法律法规对上述违法行为的处罚条款，其中对于出借资质供他人投标违法行为，行政监督部门将根

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作出行政处罚。

七、本承诺函由我单位盖章及法定代表人盖章或本人亲自签字确认。

投标人：                 （盖单位实体公章）

法定代表人：             （盖章或签字）

承诺时间：     年    月    日

注：

1、本承诺函须由独立投标人或联合体牵头人填写，加盖单位实体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盖章或签字后扫描上传。

2、中标人在领取中标通知书之前，须将本承诺函原件提交招标人。

附件2：

免缴投标保证金承诺函（如有）

（招标人名称）：

我司参加（招标项目名称及标段）   投标活动，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允许免缴投标保证金第 ⑥-C种情形，现免缴投标保证金参与投标。我司

承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依法履行投标人义务。若我司存在下列任何一种事实的，收到你方书面通知，我司在7日内无条件地向你方全额付清本招

标文件规定的投标保证金金额。

（1）中标人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订立合同，在签订合同时向贵方提出附加条件，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 

（2）投标人存在投标须知前附表第24项规定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的其他情形。

（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投标人：             （盖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